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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污染侵权归责原则再议

刘卫先

摘　要：我国环境法学界普遍认为环境噪声侵权适用过错责任 原 则，而 判 断 过 错 的 依 据 则 是 环 境 噪 声 排

放标准。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对环境噪声侵权纠纷并没有统一适 用 这 种 过 错 责 任 原 则。由 于 环 境 噪 声 污 染

不具有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典型环境污染所具有的累积性、时空迁 移 性 等 特 征，致 使 环 境 噪 声 的 排 放 与 声 环

境质量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基于此种事实，声环境质量标准才是判 断 环 境 噪 声 侵 权 的 主 要 依 据，且 环 境 噪 声

的排放者应直接对声环境质量负责。因 此，环 境 噪 声 污 染 侵 权 应 适 用 基 于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的 过 错 责 任 原 则，

并应将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规定的 “环境噪声污染”修改 为 “所 产 生 的 环 境 噪 声 超 过 国 家 规 定 的

声环境质量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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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司法解释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６４４次会议通过，并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８３２次会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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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５］蚌民一终字第００６７９号）。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认识比较统一，即环境侵权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环境侵 权 责 任 的 无 过 错 责 任 性 质 也 得 到 了 我 国 相 关 法 律 和 司 法 解 释 的 普 遍 认 可。
《民法典》第１２２９条沿用了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对环境侵权责任之无过错责任属性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 件适 用 法律 若干 问 题的 解释》 （以 下 简 称 《环 境 侵 权 解

释》）①第１条明确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无过错性质作出细化规定，强调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

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

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环境侵权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的认识

背景下，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就符合理论逻辑了，因为环境噪声污染侵

权属于环境侵权的一种类型，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一种类型。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并没有像环境侵权责任理论所主张的那样适用无

过错责任，而是采用了过错责任。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１０起典型环境侵权案例

中，“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② （以下简称 “沈海俊案”）就是环境

—０４—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3.004



噪声侵权适用过错责任的典型案例。该案的 “典型意义”部分明确指出，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

错责任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 “主观上要有过错”才能承担侵权责任，“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环境噪声排放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由此可见，只有超标排放环境

噪声造成他人损害，才能承担侵权责任；达标排放环境噪声，即使造成他人损害，也无需承担侵权

责任。其实，这种观点与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是一致的。该法第２条第２款对 “环境噪

声污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采用 “超标排放噪声＋损害后果”模式，即只有超标排放噪声并干扰

他人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才能构成环境噪声污染。而环境噪声污染又是环境噪声污染侵权的

前提。所以，环境噪声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就具有合法性了。部分学者也将环境噪声侵权与一般

的环境侵权相区别，指出环境噪声侵权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１］。
然而，过错责任原则并没有在我国环境噪声污染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普遍遵守和适用，

部分环境噪声污染侵权案件在司法判决中仍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中，“邵瑞华诉北京顺义新

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① （以下简称 “邵瑞华案”）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

环境噪声污染侵权案例的典型代表。在该 案 中，被 告 在 建 筑 施 工 过 程 中 所 排 放 的 噪 声 并 没 有 超 出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５２３—２１１）》所允许的最大限值，但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

侵害，仍需承担侵权责任。该案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既给我国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带

来了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对环境噪声污染侵权归责原则进行进一步理论探讨的必要性。
所以，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司法判决和理论观点的现状来看，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归

责原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噪声污染侵权归责原则实践矛盾的原因

在 “沈海俊案”中，环境噪声污染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在 “邵瑞华案”中，环境噪声污

染侵权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样是环境噪声污染侵权，法院判决却适用了截然相反的归责原则。
从表面上看，在 “沈海俊案”中，可能由于原告对噪声特别敏感，从而导致被告所排放的噪声

对原告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是，由于被告排放的环境噪声没有超过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所规定的限值，而且被告所排放的环境噪声也使案件争议房间的噪声符合 《声

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的 要 求，因 此 法 院 判 决 被 告 不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换 言 之，在 本 案

中，被告达标排放噪声的行为有效阻却了侵权责任的承担。而在 “邵瑞华案”中，原告的生活遭到

了被告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的影响，虽然被告排放的噪声没有超过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ＧＢ１２５２３—２１１）》所规定的限值，但它超过了 《声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所规定的

限值，因此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被告达标排放噪声的行为没能有效

阻却侵权责任的承担。因此，两案的关键差 别 在 于 达 标 的 噪 声 排 放 行 为 是 否 造 成 了 声 环 境 质 量 达

标。如果达标的噪声排放行为也能保证声环境质量达标，则不用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如果达标的

噪声排放行为致使声环境质量超标，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判决结果明显与 《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法》第２条的规定不相符合。要想合理解释这种矛盾结果，还需进一步认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

声环境质量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声环境质量标准是一定的区域环境中所允许存在的最大噪声值。由于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使

用功能，进而对声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在现实中，一般根据区域的使用功能及其对声

环境质量的要求，将环境区域划分成不同的声环境功能区，再对不同的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环境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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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环境噪声限值① ［单位：ｄＢ （Ａ）］

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６：００－２２：００）

夜间
（２２：００－次日６：００）

０类 ５０　 ４０

１类 ５５　 ４５

２类 ６０　 ５０

３类 ６５　 ５５

４类 ４ａ类 ７０　 ６０

４ｂ类 ７０　 ６５

最 大 限 值。根 据 我 国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的 规 定，除 机 场 周 围 以 外

的全部区域被划分为５类声环境功能区 （从０
类到４类），对昼间和夜间时段 分 别 规 定 了 最

大噪声限值，具体内容如表１所示。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学习、工作、生活场

所对应存在于某一声环境功能区，只要该学习、
工作、生活场所的噪声不超过其对应的声环境

功能区所允许的最大噪声值，则该噪声在该学

习、工作、生活场所的存在就是合法的，是被

允许的。从 《声环境质量标准》“保障城乡居民

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声环境质量”这一目的来看，只要声环境质量达标，就能满足相应声环境功

能区的正常用途，满足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对声环境的要求，从而不存在噪声污染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只要争议场所的声环境质量达标，即使原告

表２　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

　　　　排放限值② ［单位：ｄＢ （Ａ）］

边界外声环境
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０类 ５０　 ４０
１类 ５５　 ４５
２类 ６０　 ５０
３类 ６５　 ５５
４类 ７０　 ５５

表３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限值③ ［单位：ｄＢ （Ａ）］

厂界外声环境
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０类 ５０　 ４０
１类 ５５　 ４５
２类 ６０　 ５０
３类 ６５　 ５５
４类 ７０　 ５５

表４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限值④ ［单位：ｄＢ （Ａ）］

昼间 夜间

７０　 ５５

因对噪声特别敏感而遭受损害，法院也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

求，正如 “沈海俊案”的判决结果一样。也就是说，社会公

众应当对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的环境噪声负有容忍义务，这

也是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应当支付的

适当 “代价”。在我国，《声环境质量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

性。除了机场周围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另有规定外，其余区域

都适用该标准。也即除机场周围以外的所有区域，都被纳入

了五类声环境功能区。只要各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达

标，民众就无法对适度的噪声干扰请求法律救济。
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则是为了实现声环境质量标准，综

合考虑经济、技术等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噪声源所规定的

环境噪声排放的最大限值。我国目前主要规定了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以及铁路边界噪声限值、汽车定置

噪声限值、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三轮汽车和低速货

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

声限值等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尽管这些标准都是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但它们的规定模式却不尽相同。从整体上看，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

规定都与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而其他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在规定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的同时并没有将其与声环境功

能区相对应。具体情况如表２、表３、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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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环境质量标准》。

参见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参见ＧＢ１２３４８—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参见ＧＢ１２５２３—２０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也就是说，处于不同的声环境功能区的社会生活噪声源和工业企业噪声源应当遵守相应不同的

噪声排放标准。如果将上述表１所列的声环境质量标准数值与表２、表３所列的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处于不同声环境功能区的社会生活噪声源和工业企业噪声源的环境噪声排

放限值都等于或小于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值。因此，在单一的社会生活噪声源或工业企业噪声源

的情况下 （不考虑声波叠加效果），由于噪声不具有累积性，达标排放噪声就能确保相应的声环境

质量达标。但是，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方式与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

噪声排放标准不同，没有与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对应，只是统一规定了昼间最高排放限值为７０分

贝，夜间最高排放限值为５５分贝。也就是说，无论建筑施工场地位于哪一类声环境功能区，只要

其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昼间不超过７０分贝、夜间不超过５５分贝，其环境噪声的排放就属于达标

排放，是合法的环境噪声排放行为。并且，如果将上述表４所列的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和表１所列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加以对照，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建筑施工场界昼间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明显超出０类、１类、２类、３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昼间声环 境质 量 标准，其夜间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明显超出０类、１类、２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夜间声环境质量标准。换言之，如果某一建筑施工场地

位于０类、１类、２类声环境功能区，其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进行合法的噪声排放，

也会导致声环境质量超标，也即合法的环境噪声排放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的后果，正如上述 “邵瑞

华案”的情形一样。

其实，如果将声波的叠加效应这一因素考虑进来，在多个噪声源同时排放环境噪声的情况下，

即使每一个社会生活噪声源或工业企业噪声源都达标排放环境噪声，结果也可能造成相应的声环境

质量超标。如果有人因此遭受损害，则该损害后果应当由谁承担？多个社会生活噪声源或工业企业

噪声源都达标排放环境噪声，都没有过错，即使影响了他人学习、工作、生活，使他人遭受损害，

也不属于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规定的 “噪声污染”，进而也不构成环境噪声污染侵权。

并且，目前我国有关环境噪声污染侵权纠纷的法院判例中也没有此类案件，无从得知法院对此种情

况下责任承担的态度。但是，这种设想的损害纠纷情形与以 “邵瑞华案”为典型代表的环境噪声侵

权纠纷情形类似，即合法的环境噪声排放导致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造成他人损害。也就是说，合

法、达标地排放噪声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造成他人损害，不仅仅存在于建筑施工噪声领域，而

且在社会生活噪声和工业企业噪声领域也可能广泛存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生态环境部

关于噪声扰民举报的统计数据中窥见一斑①。

总之，从表面上看，同属于环境噪声侵权纠纷的 “沈海俊案”和 “邵瑞华案”之所以分别适用

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因在于前案中被告达标排放的噪声没有超过所在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

境质量标准，而后案中被告达标排放的噪声超出了所在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标准。但是，进

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领域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声环境质量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造成了同

属合法的环境噪声排放行为却导致了截然相反的民事法律后果。并且，在多个噪声源同时排放噪声

的情况下，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声环境质量标准之间的脱节与不对应关系应当是一种常态。因此，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究竟是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还是声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归责

中发挥主要作用，乃是解答环境噪声污染侵权归责原则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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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中国环境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报 告 （２０２０）》显 示，２０１９年 全 国 “１２３６９环 保 举 报 联 网 管 理 平 台”

共接到噪声扰民问题举报２０２３７８件，其中建筑施工噪声举报９１９８０件，占４５．４％；工业噪声举报５３５３５件，占２６．５％；

社会生活噪声举报４８６０５件，占２４％；交通噪声举报８２５８件，占４．１％。



三、声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在侵权归责中的作用

从环境侵权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的整体及其关系上看，环境侵权与环境标准没有必然联系。无

论是环境质量标准还是污染物排放标准都不能决定环境侵权及其责任的承担。环境侵权制度体现的

是私法关系，调整的是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环境标准制度体现的是公法关系，调

整的是公权力主体与社会主体在污染控制等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我国目前的相关法

律对环境侵权的私法关系与环境标准的公法关系实行分开调整，相互分离。
环境侵权制度解决的是私人之间的权益保护与侵害赔偿问题。《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规定，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他人损害，根据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 《侵权责任

法》第６５条直接规定因污染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也即只要排污者所排放的污染物质造

成他人损害，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考虑排污者所排放的污染物是否符合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以及该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含量是否 符 合 相 应 的 环 境 质 量 标 准。最 高 法 院 的 《环 境 侵 权 解 释》将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的规定解释得更明确，即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污染者无论有无过错，
都应承担侵权责任，若以其排放的污染物符合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而拒绝承担责任，则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１２２９条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沿用了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的规定。因

此，从整体上看，我国侵权责任法律规范对环境侵权的调整出于私法平等保护民事主体之合法民事

权益的视角，严格遵循私法的逻辑，关注的重心在于作为侵权人的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只要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遭受平等社 会 主体的 侵 害，侵害者就应当依法承担侵权 责 任。并

且，环境侵权责任与环境标准之间的这种分离、无涉关系也得到了我国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认

可。原国家环保局早在１９９１年 《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中就明确指出：“国

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

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
环境标准制度解决的是公权力机关出于环境保护需要对社会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问

题。环境质量标准是衡量环境品质好坏的指标，反映的是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含量与浓度，其

法律意义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努力实现的环 境 品质目标。根据 《环境保护法》第６条、第２６条、
第２８条等条款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并根据环境保护目

标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国家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相应的考核评价制度，以保障环

境质量标准的实现。这种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领域中，如 《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３条、第４条、第２２条和 《水污染防治法》第４条、第５条等的规定。因此，环境

质量标准 “只不过是表示行政努力目标的一个指标，并不具有作为直接规定国民的具体的权利义务

的法规的性质”，即使某一区域的环境发生超过环境质量标准的恶化，也无法成为及时地对污染源

实施强制性限制的法律依据［２］（Ｐ７０）。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标准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排污者在排放污染物时应当遵守的指标和标准。因此，环境质量标

准尽管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之一，但其无法直接决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选择。正如原田尚

彦先生指出的那样，污染物排放标准 “都是为了实现对应的环境质量标准而制定的，并非与环境质

量标准没有关系，但它并不是自动地与环境质量标准连动起来得到规定的”［６］（Ｐ７０）。污染物排放标准

只是政府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同于环境质量标准，其与相关法

律结合，直接对排污者的排污行为产生约束力。如果排污者超出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则其

排污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正如 《环境保护法》第５９条和第６０条、《大气

—４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污染防治法》第９９条和第１２３条、《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等的规定。
因此，从环境侵权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的整体上来看，环境侵权责任与环境标准之间没有法律

上的必然联系。二者在法律调整上各自独立。
但是，如果从对排污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和环境侵权损害的事实视角来看，环境侵权与环境标

准应当具有一定的联系。首先，如果从对排污行为的法律规制的视角来看，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侵

权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对排污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手段。环境标准制度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直接对

排污行为进行规制和约束的一种公法手段，直接将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在一定的水平。环境侵权制度

为一种对排污行为进行私法追责的后果性 制度，实质上对排污行为能够起到间接性规制和约束作

用。也就是说，对于某一排污行为，首先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运用污染物排放标准直接对其约

束和控制，然后是社会主体通过法院运用环境侵权制度对其进行间接约束和控制。既然都是对排污

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手段，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侵权制度应该具有一定的联系。其次，如果从环境

侵权损害事实的视角来看，环境侵权制度和环境标准制度具有一定的事实联系。环境侵权是排污主

体将污染物排放在环境中，损害了环境品质，而遭受损害的环境进一步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财产权

益。因此，环境侵权的前提之一就是环境品质的恶化。造成环境侵权的排污行为正是在污染物排放

标准直接约束下的行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某一环境的品质改变或恶化。而环境质量标准正是衡

量环境品质改变或恶化的直接依据。所以，环境侵权制度与环境标准制度的事实关联在于污染物的

排放及环境品质的恶化。
具体到环境噪声污染侵权领域，声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环境噪声污染侵权之间

的联系远比上述环境侵权制度与环境标准制度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更为紧密。一方面，我国 《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明确界定了 “环境噪声污染”，并且将其判断标准规定为 “超标排放环境噪

声”并 “影响他人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也即超出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

害，才能构成环境噪声污染，进而才可能形成环境噪声污染侵权。我们姑且不问这一条的表述是否

合理，但它至少已经明确指出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环境噪声侵权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这种直接

用法律规定的方式表达环境标准与环境侵权之间的联系，在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

防治领域不存在。我国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并没有直接对 “大气污染”做出明确界定，更没有明

确将 “大气污染”的判断与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联系起来。虽然 《水污染防治

法》和 《土壤污染防治法》直接对 “水污染”和 “土壤污染”做出明确界定，但也没有将 “水 污

染”、“土壤污染”的判断与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直接联系起来①。另一方面，与

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典型的环境污染相比，环境噪声污染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对 “环境噪声污染”的界定。与水污染、大气污

染、土壤污染相比，环境噪声污染最为突出和显著的特点就是环境噪声不具有累积性。环境噪声在

环境中的存在具有即时性，其在排放之后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因此，在理论上，环境噪声从噪声源

排放出来的时刻和地点是最响亮的，然后向周围扩散并弱化、消失，也即环境中存在的噪声不会高

于噪声源排放出来的噪声。所以，如果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 （即与声环

境质量标准对应），那么，在单一噪声源的情况下，达标排放噪声就能够确保声环境质量达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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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将 “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的判断标准确定为水、大气、土壤的品质

超出了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并威胁到保护对象的安全，并且这一判断也可以从 《水污染防治法》第９１条第１款对 “水污

染”的界定和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２条第２款对 “土壤污染”的界定中推论出来，但是，《水污染防治法》和 《土壤污

染防治法》毕竟没有像 《环境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法》那 样，直 接 在 法 律 条 文 中 明 确 规 定 相 应 的 环 境 标 准 与 污 染 判 断 之 间 的

联系。



环境中存在的噪声能够满足人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对噪声控制的要求，就不存在所谓的环境

噪声污染。相反，如果噪声源超标排放噪声，则其周围环境中的噪声就有可能超出相应的声环境质

量标准，使声环境质量不能满足人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工作的需要，进而产生噪声污染，形成噪

声污染侵权。正因为如此，《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才将 “超标排放噪声”作为噪声污染的判断

标准之一。
但是，实际上，声环境质量标准，而不是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才是判断噪声污染以及噪声污染

侵权的主要依据，也即声环境质量标准比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在判断环境噪声侵权中具有更为关键的

作用。因为环境污染是环境品质的不利变化、恶化，而衡量环境品质好坏的标准就是相应的环境质

量标准，而不是污染物排放标准。例如，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判断水污染是否存在的标准是水环境

质量标准，而不是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 《水污染防治法》第９１条第１款的规定，水污染实际

上就是污染物质排入水体，造成特定水体的品质恶化，进而影响水体的用途，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

水生态环境。所以，水质恶化，不能够满足水的用途需要，是判断水污染的主要依据。这实际上就

是水环境质量标准所表示内容。例如，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的规定，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水如果达不到Ｉ类水的水质标准，就存在水污染，而用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

乐用水只要达到ＩＶ类水的水质标准，就不存在水污染。其实，对环境噪声污染的判断类似于水污

染。只有某一声环境功能区中存在的环境噪声超出了该声环境功能区所能允许的最大噪声，才可能

存在环境噪声污染。而某一声环境功能区中所能允许存在的最大噪声量就是该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

境质量标准。正如上文所述，某一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标准的确定，是依据该声环境功能区

的用途，即确保处在该声环境功能区的人们的正常学习、工作、生活对噪声控制的需要。所以，只

要声环境质量达标，就不会影响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也就不会有环境噪声污染。相反，
如果声环境质量超标，则会影响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就可能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因此，《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的规定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作为判断环境噪声污染依据之一

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由于环境噪声的特殊性，该条规定在实践中也具有一定范围的可适用性。
根据我国 《声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２２３３７—２００８）》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２００８）》的规定，在单一的社会生活噪声源或工业企

业噪声源情况下，由于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声环境质量标准具有对应性和一致性，只要噪声源达标

排放噪声就能确保声环境质量达标。相反，如果超标排放环境噪声，则会使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

影响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因此，《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的规定只能适用于单一的社

会生活噪声和工业企业噪声。如果存在多个社会生活噪声源或工业企业噪声源同时排放噪声，由于

声波的叠加效应，即使每个噪声源都达标排放噪声，也可能使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造成环境噪声

污染。另外，在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领域，根据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５２３—

２０１１）》和 《声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的规定，如果建筑施工场地处于０类、１类、２类

声环境功能区，即使建筑施工场地达标排放噪声，也会导致该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超标，进

而造成噪声污染，正如上文 “邵瑞华案”中环境噪声污染一样。也就是说，合法的环境噪声排放行

为可能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给他人造成损害。
所以，声环境质量标准与环境噪声侵权的联系比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环境噪声侵权的联系更为

密切，而且，声环境质量标准在判定是否存在环境噪声侵权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达标排放噪声致噪声污染侵权的责任承担

既然声环境质量标准在判定环境噪声侵权中起着主要作用，那么，无论噪声源是否达标排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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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噪声，只要其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给他人造成损害，就造成环境侵权。当噪声源超标排放

噪声，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造成环境噪声侵权，则应当由环境噪声排放者承担侵权责任。这

不仅因为环境噪声排放者的噪声排放行为违法，而且因为公法和私法对环境噪声的超标排放行为的

价值判断一致。如果噪声源达标排放噪声，并且声环境质量也不超标，进而使他人遭受损害，则应

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因为声环境质量标准体现的是人们在保证能够正常学习、工作、生活的前提

下应当容忍的环境噪声最大值。既然负有容忍义务，则容忍义务限度内的损害也应容忍。如果噪声

源达标排放噪声，致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造成环境噪声侵权，责任应当如何承担，则是需要进一

步讨论的问题，也即达标排放噪声致噪声污染侵权的责任承担问题。该问题直接关系到环境噪声侵

权归责原则的确定。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声环境质量标准在判断环境噪声污染侵权中起主要作用，看上去似乎与上文所言的 “环

境质量标准不直接对排污者产生约束作用，而直接约束政府”这一判断相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由于环境噪声的特殊性，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声环境质量超标，就能够确定该超标的声环

境质量是由什么噪声源产生的，环境中的噪声与噪声源排放的噪声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换言之，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声环境质量超标，就能够判断某一特定的噪声源排放的噪声可能对他人造成危

害。另一方面，与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典型环境污染防治领域的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

不同，地方政府对声环境质量的责任有限。《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３条和 《水污染防治法》第４条

分别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负责，而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并没有

做出类似的明确规定。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领域，由于噪声源排放的环境噪声与环境中存在的噪声

在通常情况下具有等值传输的直接联系，噪声源可以直接控制声环境质量，即环境噪声的排放者应

该对声环境质量直接负责。
第二，达标排放噪声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噪声领域。在司法

实践中，建筑施工场界噪声达标排放，但造成了周围声环境质量超标，进而给他人造成损害，从而

要求排放者承担侵权责任。从表面上看，由于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没有与相应的声环

境功能区对应，从而产生达标的建筑施工噪声排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声环境质量超标，但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简单。根据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１３条、第１４条、第２８条、第２９条、第３０条等

的规定，建筑施工噪声 的 排 放 除 了 要 遵 守 建 筑 施 工 场 界 噪 声 排 放 标 准，还 要 遵 守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三同时”、申报审核以及特殊区域禁止夜间施工等制度。建筑施工项目在施工前应经过环评、许可

等管制程序，建设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环评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治其排放的噪声对周围

环境造成噪声污染。所以，实践中建筑施工噪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可能不是因为其违反了噪声排放

标准，而是因为其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和相关排放许可的要求。因此，在建筑施工噪声达标排放造

成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进而使排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中，公法与私法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协调一

致的，即私法对其进行了否定的价值判断，同时该行为也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许可等公法规

制的要求。
第三，噪声排放者达标排放噪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而承担侵权责任，不存在 双 重 负 担 问

题。达标排污者致人损害由排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实践做法，遭受国内外学者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排污者承担了不合理的双重负担。正 如 有 学 者 明 确 指 出 的 那 样， “污 染 者 不 应 该 ‘支 付 两

次’，一次因为他必须遵守管制条件，一次因为他必须赔偿受害者”［３］（Ｐ４５７）。也就是说，在大气污染

侵权责任、水污染侵权责任等典型的环境污染侵权领域，排污者达标排污不能有效阻却其承担侵权

责任，而且排污者已经为其达标排污行为缴纳了相应的环境税 （或排污费）。在这种情况下，排污

者实际上承担了双重负担。这种双重负担的不合理之处主要在于，环境税 （或排污费）实际上是合

法排污行为之负外部性的内部化，且专款专用，但是由于环境税费实际上没有能够使合法排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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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不利影响消除，进而造成损害后果，从而继续要求排污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这种遭

受诟病的双重负担在环境噪声污染侵权中并不存在。根据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１６条和 《环

境保护税法》第６条及附表一 （即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的规定，达标排放环境噪声不需要缴纳

环境保护税。所以，如果类比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典型环境污染领域，排污者对其达标排放的污染

物承担消除责任 （在水污染、大气污染中表现为达标排污缴纳环境保护税），则在达标排放噪声造

成环境噪声污染侵权的情况下，要求噪声排放者承担侵权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四，从相邻关系的角度看，由于环境噪声污染不具有广泛的时空迁移性，环境噪声污染损害

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基于噪声源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动产相邻而产生。因此，环境噪声污染损害纠纷在

通常情况下可以适用相邻关系制度的相关规 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环境侵权解释》第

１８条第２款的规定，“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不适用该解释。换言之，尽管 《环境侵权解释》第１条

明确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但 “相邻污染侵害”不受第１条的约束，可以不适用

无过错责任。所以，在通常情况下，环境噪声污染侵权可以不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根据相邻关系

原则处理。
相邻不动产的权利人之间由于不动产的相邻而应彼此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尽管如此，相邻一

方给对方造成的损害超出了对方容忍义务的限度，则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理论和实

践上，该容忍义务的限度是什么，乃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 《民法典》第２８８条和２８９
条的规定，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按照当地习

惯处理，本着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而我国 《民法典》第２９４条

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

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因此，从表面上看，只要相邻权利人 “不违反国家

规定”“排放噪声”，就符合相邻关系的要求，也即相邻一方 “不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相邻对

方就应当容忍；反之，相邻一方如果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就超出了相邻对方的容忍限度。这

一规定将国家管制环境噪声的公法规定作为判断相关行为私法效力的直接依据，使公法与私法对相

邻权利人行为的价值判断一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国家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学理论与

司法实践并没有将 “国家规定”限缩性 地 解 释 为 包 括 环 境 噪 声 在 内 的 各 种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标 准”，
而是国家对污染的各种管制性规定［４］。就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而言，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不仅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对噪声源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声环境质量标准对噪声源也具有约束作用。相邻不动产权

利人之间的噪声妨害无法避免，相互之间应当容忍一定限度内的噪声，即声环境质量达标前提下的

环境噪声。但是，由于现有技术水平和经济合理性等因素的限制，像建筑施工场地这样的噪声源，
即使其达标排放环境噪声，也会直接导致场地外的声环境质量超标。在这种情况下，受侵害的相邻

方无法请求法院判令致害方 （建设、施工方）停止侵害，而只能要求其尽量降低噪声、减少侵害，
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既是国内外司法实践在处理相邻关系时的一种普遍做法［４］，也得到了我

国部分省市相关规定的认可①。所以，在达标排放噪声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受害方根据相邻关

系规则承担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如果声环境质量超标，而噪声排放者无法通过经济可行的合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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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维护施工秩序减少 施 工 噪 声 扰 民 的 通 知》 （京 政 发 ［１９９６］８号）第５条 第２款 规

定：“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居民受噪声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

工期，以每户每月３０元至６０元的标准给予补偿。”《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京

政发 ［２０１５］３０号）第１０条规定：“夜间施工产生噪声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建设单位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给予经济补偿，

具体补偿标准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建 设 单 位 应 当 与 接 受 补 偿 的 居 民 签 订 补 偿 协 议，补 偿 费 由 工 程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组织发放。”



加以阻止，则受害方虽然不能要求停止侵害，但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总之，声环境质量标准在判断环境噪 声侵 权 中起 主 导作 用，噪声排放者虽然达标 排 放 环 境 噪

声，但如果导致声环境质量超标，也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

五、结　语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明显不同，环境噪声污染不具有累积性和广泛的时空迁移性。
环境噪声排放者不仅要遵守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而且应遵守声环境质量标准。在实践中，声环境质

量标准，而非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才是判定环境侵权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人们应当容忍不超过声

环境质量标准的噪声。只有排放的环境噪声超出了声环境质量标准，才可能干扰他人正常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进而才可能造成环境侵权。所以，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归责应当以声环境质量标

准为依据，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此相应，《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第２款对 “环境噪声污

染”的界定应当改为 “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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